
附录 I 

(拟稿 )  

市区更新地区咨询平台  

金钱利益登记表格  

 (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要求把夹附表格 (共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所申报的利益记录在委员的金钱利益登记册内。  

须予登记的利益  
下列人士所申报的利益：  

委员  配偶   18 岁以下子女  

 
公司董事及合伙人职位  
 
请在右欄 列出在任何公共或私营公司所担任的受薪
董事职位。  
 
注释：  
 
(a)  「受薪董事职位」包括所有获得薪金、酬金、

津贴或其他物质利益的董事职位。  
 
(b)  请列出有关公司的名称，并简略 說明每间公司

的业务性质。  
 
(c)  本地及海外 公 司 的 受 薪 董 事 职位均须予以登

记。  
 
(d)  以法团名义出任董事的受薪董事职位亦须予以

登记。  
 
(e)  若你或你的配偶为某公司受薪董事，则在同一

集团的附属或聯营公司担任的所有董事职位，  
无論是否受薪，亦须予以登记。  
 

(f)  无须登记所得薪酬的數目。  
 

   

可按需要另加表格填写  

 

 

 



- 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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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姓名：  

 

须予登记的利益  
下列人士所申报的利益：  

委员  配偶  18 岁以下子女  

 
受薪工作、职位或行业  
 
请在右欄 列出获发薪酬或有金钱利益的工作、职位
或行业。  
 
注释：  
 
(a)  凡获得薪金、酬金、津贴或其他物质利益的工

作、职位或行业，均属「受薪工作、职位或行
业」性质。  
 

(b)  「受薪职位」包括所有「受薪」公职。  
 
(c)  请说明工作、职位或行业的名称。如属商行，

请尽量简略说明每间商行的业务性质。  
 

(d)  若以顾问身分担任受薪职位，应在登记册内说
明顾问工作的性质，例如「运输顾问」、「法
律顾问」等。  

 
(e)  无须登记所得薪酬的數目。  
 
 

   

可按需要另加表格填写  

 

 

 

 

 

 



-  - 

 

 

3 

委员姓名：  

 

须予登记的利益  

下列人士所申报的利益：  

委员  配偶  18 岁以下子女  
左列人士所担任  

董事的公司  

 

在土地和物业拥有权益  
 

请在右欄 列出在九龙城区拥有的土地或物业。  

 

注释：  
 

(a)  根据规定，只须登记每项权益的一般性质，

而无须将所有的土地及物业详细列出。土

地或物业的详细地址和名称无须列出。  
 

(b)  无 须 登 记 所 拥 有 土 地 或 物 业 的 面 积 或 价

值。  
 

举例：  
 

1.  土瓜湾道 1000 号一层楼宇。  

2.  红磡黄埔花园第 123 座三个单位。  

3.  何文田山道一间屋宇。  

4.  九龙塘金巴伦道一幅土地。  

 

 

 

 

 

    

可按需要另加表格填写  



- 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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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姓名：  

 

须予登记的利益  
下列人士所申报的利益：  

委员  配偶  18 岁以下子女  

 

重大股份  

 

请在右欄 列出所持有任何公共或私营公司面值已超

过已发行股本百分之一的股份。  
 

注释：  
 

(a)  「股份」的定义是指个人持有的股份，并不包

括以代名人身分持有的股份。  
 

(b)  无须登记持有股份的数量或价值。  

 

 

 

   

可按需要另加表格填写  

声明  

本人已细阅本表格所夹附的须知事项。本人谨此声明，本人在此表格上

所自愿填报的个人资料，就本人所知，均属准确及最新的资料。本人明

白并同意，此等个人资料可按照须知事项有关使用及披露个人资料的规

定使用。  

签署：  

日期：  

 


